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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038            证券简称：一拖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7-26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挂牌出售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出让方”）通过公开挂牌

方式转让持有的一拖（洛阳）叉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叉车公司”）

100%股权。2017 年 7 月 11 日，公司与洛阳厚和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厚和德公司”、“受让方”）签署了《产权交易合同》，股权

转让价款为挂牌价 3,100万元。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29 日在北京产权交易所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所持有

的叉车公司 100%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详见公司于 2014年 12月 31 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刊发的《关于挂牌出售

子公司股权的公告》）。2017年 7月 11日，公司与厚和德公司签署《产权交易合

同》（以下简称“本合同”或“合同”），厚和德公司以挂牌价人民币 3,100 万元

受让标的股权。同时，根据股权出售挂牌条件，受让方需在规定时间内偿还叉车

公司所欠公司及公司关联企业全部债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将不再持有叉车公司

股权，叉车公司也不再纳入本公司报表合并范围。 

（二）本次交易审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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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5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以 12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转让一拖（洛阳）叉车有限公司 100%股权

的议案》（详见公司于 2014年 12月 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刊发的《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

议公告》）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二、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受让方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洛阳厚和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址：洛阳高新技术开发区侯天路 6号 33 号楼 2幢 6楼 

法定代表人：李万青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相关业务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占注册资本比例 

李万青 1,200万元 60% 

赵振宇 800万元 40% 

合计 2,000万元 100% 

（二）受让方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 2016 年 12月 31日，厚和德公司经审计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总资产 38,384.6148 万元，总负债 36,882.1491 万元，净资产 1,502.4657

万元。2016 年 1-12 月营业收入 8,892.6208 万元，利润总额 484.9292 万元，

净利润 484.9292 万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本次交易标的为公司持有的叉车公司 100%股权，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

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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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亦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2、叉车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2,860万  

法定代表人：宋佩辉 

公司注册地址：洛阳市瀍河区启明西路 9号 

经营范围：从事叉车、拖拉机、发电机组、工程机械及配件的制造、销售、

维修；房屋租赁。 

3、叉车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科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17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2,147.6751 2,166.5992 

净资产 -7,474.3114 -7,702.6735 

科目 2016 年 1 月 1 日-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 月 1 日-2017 年 6 月 30 日 

营业总收入 188.7597 76.5489 

利润总额 -635.4026 -228.3620 

净利润 -635.4026 -228.3620 

审计机构 
信永中和（特殊普通合伙） 

会计师事务所 
— 

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了叉车公司 2016 年 12 月 31 日财务报告并出具带强调事项(由于截止 2016

年 12月 31日叉车公司净资产为-7,474.31 万元，流动负债大于流动资产，叉车

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2017BJA40281）。 

（二）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以 2014年 6月 30日为评估基准日，按照资产基

础法对叉车公司净资产进行了评估，净资产评估值为 765.74 万元。有关评估详

情见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发的《关于挂牌出售子

公司股权的公告》、《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其持有的一拖（洛阳）叉车

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14]第 1333号）。 

（三）交易标的定价情况及公平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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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征集受让方，受让方通过公开摘牌的方式

取得交易标的，标的股权挂牌价以评估值为基础确定，保证了本次交易定价的公

平合理。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一）合同主体 

1、出让方: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 

2、受让方：洛阳厚和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二）股权转让价款 

1、标的股权最终转让价款为 3,100万元：截止《产权交易合同》签署之日，

受让方已将全部股权转让款支付至北京产权交易所指定账户。待北京产权交易所

于出具产权交易凭证后 3个工作日内，全部交易价款将转至出让方指定账户。 

（三）股权交割 

受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及按约定偿还有关债务并获得北京产权交易所出

具的产权交易凭证后，双方办理叉车公司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登记机关办理完毕

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并颁发标的企业新的营业执照之日，视为产权交易完成之日。 

（四）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债权债务事项 

根据标的股权挂牌出售条件及《产权交易合同》，叉车公司欠出让方及其关

联企业的债务由受让方代为偿还。双方已另行签订债务清偿协议等法律文件约定

有关债务偿还的具体时间及双方权利义务。 

 （五）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双方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并签署《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及关

联方债务清偿协议》之日起生效。 

双方已于《产权交易合同》签署当日另行签订了《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

及关联方债务清偿协议》。 

 

五、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叉车公司主业盈利能力较弱，近年来持续亏损，公司转让持有的叉车公司全

部股权有利于提高资产使用效率，集中资源发展核心主业，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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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交易完成后， 叉车公司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本次交易

预计将在公司合并报表中产生约 9,000万元投资收益，具体会计处理须以会计师

年度审计确认的结果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7月 12日 

 

 


